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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文件

市监食检发〔2024〕39 号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中可能
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工作规范》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规范添加或者可能添加到食品中的非食品用化学物质和其

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以下简称非食用物质）名录工作，现

将《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工作规范》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4 年 5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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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

工作规范

第一条 为规范添加或者可能添加到食品中的非食品用化学

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以下简称非食用物质）名录

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中可能添

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管理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非食用物质名录工作包括增补或修订建议收集、审

查、批准、发布等。

第三条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成立非食用物质名录专家委员会

（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负责非食用物质名录的审查工作，专家委

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设在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负

责非食用物质名录增补或修订建议的收集和专家委员会会议组织

等日常工作。

第四条 拟纳入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物质，应当符合《食品中可

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管理规定》第五条、第六条有关要求。增

补或修订建议材料填写应遵循客观公正、科学准确、真实完整原

则，提出非食用物质名录增补或修订建议的单位或个人对所提交

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五条 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单位和我国公民可向所在

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提出非食用物质名录增补或修订建议，或由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及有关技术机构提出建议。具体模板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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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经形式审核后以正式文件报送至办公室。

第六条 报送办公室的非食用物质名录增补或修订建议材料

应包含非食用物质名录增补或修订建议书和形式审核意见。

第七条 办公室对非食用物质名录增补或修订建议材料的完

整性、规范性开展初步审查。

第八条 通过初步审查的非食用物质名录增补或修订建议书

及相关材料，由办公室提请专家委员会进行审查。初步审查未通

过的，办公室将初步审查意见通知报送单位，具体模版见附件 2。

第九条 根据非食用物质名录增补或修订建议收集情况，原则

上每半年召开一次全体专家委员会会议进行审查。如遇食品安全

重大问题或突发事件，可紧急召开专家委员会会议，开展非食用物

质名录的审查工作。

第十条 专家委员会审查时，三分之二及以上委员到会为

有效。

第十一条 审查需要重点考察纳入非食用物质名录的必要性、

科学性和可行性，根据食源性疾病、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监督管理

等信息，以及毒理学等科学数据，确定非食用物质名录增补或修订

建议是否通过。

第十二条 专家委员会审查原则上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在充

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综合审查意见，全体参会委员签字确认。

第十三条 专家委员会的综合审查意见应当包含列入非食用

物质名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等内容，具体模板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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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办公室应在专家委员会审查会议后 10 个工作日

内，将综合审查意见报送至市场监管总局。

第十五条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对专家

委员会综合审查意见进行审核后，以公告形式发布非食用物质

名录。

第十六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 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增补或修订建议书

2. 初步审查意见反馈表

3. 专家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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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

增补或修订建议书

名 称 ：

提 出 单 位 ： （盖章）

提 出 人 ： （签字）

报 送 单 位 ：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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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填写建议书应遵循客观公正、科学准确、真实完整原则。

二、提出单位和提出人对所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

性负责。

三、提出多个非食用物质建议的，每个非食用物质分别填写建

议书。

四、建议书标题统一用仿宋 GB2312四号字，正文部分统一用

仿宋 GB2312 小四号字填写。正文（包括标题）行距为 1. 5倍。凡

不填写的内容，请用“无”表示。

五、外来语要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第一次出现的缩略词，

须注明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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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表

提出单位 单位负责人

单位地址 提出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信息来源

非食用物

质简介

（包含非食用物质的名称、俗称，化学结构或物质组成，主要毒
性，可能添加食品种类，添加目的，发现问题的主要环节及检测
方法等信息。）

增补或修

订非食用

物质名录

的必要性

评估基础

和理由

提出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报送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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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食用物质名录增补或修订建议可行性报告

一、非食用物质基本情况

（非食用物质的中英文名称、俗称，化学结构或物质组成，化学

性质，主要特性，来源等。不少于 500 字。）

二、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情况

（非食用物质的主要毒性及其依据，包括急性、亚急性或者慢

性危害等。不少于 300 字。）

三、可能添加的情况

（非食用物质可能添加的食品种类、添加目的、发现问题的主

要环节等。不少于 500 字。）

四、检测方法情况

（非食用物质国内外检测方法现状。不少于 300 字。）

五、社会风险评估

（增补或修订非食用物质名录后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和舆情

风险。不少于 300 字。）

六、建议纳入非食用物质名录的内容

（包括非食用物质名称、发现问题的主要环节、推荐检测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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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初步审查意见反馈表

非食用物质名

录增补或修订

建议

报送单位

初

步

审

查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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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专家意见表

非食用物质名

录增补或修订

建议

专

家

意

见

专家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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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
（建议发布内容）

序号 非食用物质名称 发现问题的主要环节 推荐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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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4年 5 月 29日印发


